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勞簡上字第4號

上  訴  人  羅綸富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白德孚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            胡瑞予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上訴人    國立政治大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蔡彥  

訴訟代理人  陳金泉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葛百鈴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黃胤欣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

年12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1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

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上訴駁回。

二、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

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被上訴人固

已給付上訴人退休金，惟特別休假折算工資亦屬工資，被上

訴人未將107年8月6日發放之107年度（107年1月起尚有24日

未休）特別休假折算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5,512元（下稱

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尚有退休金差額11

萬4,096元應給付，爰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5條

求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本息等語。

二、被上訴人辯以：系爭特休折算工資係終止契約後之所得，且

僅屬代償金，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，不應計入平均工

資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等語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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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聲明：㈠原判

決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萬4,096元，及自起訴

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息。被上訴人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　　

四、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87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

序）：

　㈠上訴人於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

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

　㈡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給付上訴人退休金共129萬4,660

元。

　㈢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6日發放107年度特休折算工資2萬5,512

元（即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予上訴人。

五、本院判斷：　　

　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：「工資，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

報酬，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

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

與均屬之」。該所謂「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」者，係指符合

「勞務對價性」而言，所謂「經常性之給與」者，係指在一

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

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㈡又按勞基法第38條規定，特別休假為勞工依任職年資，按年

得享有之休假權利，其日數因勞工任職期間之久暫而有差

異，乃為獎勵勞工繼續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定期

限而設，具有免除勞務之恩惠性質。又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未

工作，雇主仍應給付工資；但如勞工未排定特別休假，致年

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能休畢，則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

之1第2項之情形，雇主應按勞工未休日數發給日薪。勞工於

該年度倘未排定特別休假，其繼續工作僅能認為係在正常工

時內提供勞務，而雇主既已依勞動契約給付勞工薪資，其因

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再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，

當非勞工繼續工作之對價，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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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。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，旨在提供勞

工休憩、調養身心之機會，並非用以換取工資，況勞工於每

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

支領代償金，未必逐年相同，亦不具備經常性，與勞基法所

規定工資定義不同，自非屬工資性質。系爭特休折算工資既

非屬工資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且如不應計入，結算後

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乙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

卷第86頁），則上訴人無何退休金差額得再請求。

六、結論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萬4,

096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，尚無不

合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斟酌

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

3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  匡　偉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庭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梁夢迪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程省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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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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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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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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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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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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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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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勞簡上字第4號
上  訴  人  羅綸富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白德孚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            胡瑞予  


被上訴人    國立政治大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蔡彥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陳金泉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葛百鈴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黃胤欣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1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上訴駁回。
二、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被上訴人固已給付上訴人退休金，惟特別休假折算工資亦屬工資，被上訴人未將107年8月6日發放之107年度（107年1月起尚有24日未休）特別休假折算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5,512元（下稱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尚有退休金差額11萬4,096元應給付，爰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5條求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本息等語。
二、被上訴人辯以：系爭特休折算工資係終止契約後之所得，且僅屬代償金，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等語。　　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聲明：㈠原判決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萬4,09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被上訴人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　　
四、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87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序）：
　㈠上訴人於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
　㈡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給付上訴人退休金共129萬4,660元。
　㈢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6日發放107年度特休折算工資2萬5,512元（即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予上訴人。
五、本院判斷：　　
　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：「工資，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，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」。該所謂「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」者，係指符合「勞務對價性」而言，所謂「經常性之給與」者，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㈡又按勞基法第38條規定，特別休假為勞工依任職年資，按年得享有之休假權利，其日數因勞工任職期間之久暫而有差異，乃為獎勵勞工繼續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定期限而設，具有免除勞務之恩惠性質。又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未工作，雇主仍應給付工資；但如勞工未排定特別休假，致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能休畢，則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之情形，雇主應按勞工未休日數發給日薪。勞工於該年度倘未排定特別休假，其繼續工作僅能認為係在正常工時內提供勞務，而雇主既已依勞動契約給付勞工薪資，其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再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，當非勞工繼續工作之對價，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。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，旨在提供勞工休憩、調養身心之機會，並非用以換取工資，況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，未必逐年相同，亦不具備經常性，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定義不同，自非屬工資性質。系爭特休折算工資既非屬工資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且如不應計入，結算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乙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86頁），則上訴人無何退休金差額得再請求。
六、結論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萬4,096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，尚無不合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  匡　偉
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庭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 梁夢迪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不得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程省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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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等語。　　
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聲明：㈠原判

    決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萬4,096元，及自起訴狀

   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被

    上訴人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　　

四、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87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

    序）：

　㈠上訴人於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

    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

　㈡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給付上訴人退休金共129萬4,660元

    。

　㈢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6日發放107年度特休折算工資2萬5,512

    元（即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予上訴人。

五、本院判斷：　　

　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：「工資，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

    報酬，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

   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

    與均屬之」。該所謂「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」者，係指符合

    「勞務對價性」而言，所謂「經常性之給與」者，係指在一

    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

    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㈡又按勞基法第38條規定，特別休假為勞工依任職年資，按年

    得享有之休假權利，其日數因勞工任職期間之久暫而有差異

    ，乃為獎勵勞工繼續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定期限

    而設，具有免除勞務之恩惠性質。又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未工

    作，雇主仍應給付工資；但如勞工未排定特別休假，致年度

    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能休畢，則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

    1第2項之情形，雇主應按勞工未休日數發給日薪。勞工於該

    年度倘未排定特別休假，其繼續工作僅能認為係在正常工時

    內提供勞務，而雇主既已依勞動契約給付勞工薪資，其因年

   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再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，當

    非勞工繼續工作之對價，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

    假所給與之代償金。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，旨在提供勞工

    休憩、調養身心之機會，並非用以換取工資，況勞工於每一

   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

    領代償金，未必逐年相同，亦不具備經常性，與勞基法所規

    定工資定義不同，自非屬工資性質。系爭特休折算工資既非

    屬工資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且如不應計入，結算後被

    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乙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

    第86頁），則上訴人無何退休金差額得再請求。

六、結論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萬4,

    096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，尚無不合

    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

    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斟酌

    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

    3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 匡　偉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庭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梁夢迪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程省翰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勞簡上字第4號

上  訴  人  羅綸富  



訴訟代理人  白德孚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            胡瑞予  



被上訴人    國立政治大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蔡彥  

訴訟代理人  陳金泉律師

            葛百鈴律師

            黃胤欣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本院112年度勞簡字第11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上訴駁回。

二、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於民國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被上訴人固已給付上訴人退休金，惟特別休假折算工資亦屬工資，被上訴人未將107年8月6日發放之107年度（107年1月起尚有24日未休）特別休假折算工資新臺幣（下同）2萬5,512元（下稱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尚有退休金差額11萬4,096元應給付，爰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5條求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本息等語。

二、被上訴人辯以：系爭特休折算工資係終止契約後之所得，且僅屬代償金，不具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等語。　　

三、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，聲明：㈠原判決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萬4,09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被上訴人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　　

四、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87頁，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及順序）：

　㈠上訴人於79年12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擔任工友職務，於107年7月16日屆齡退休。

　㈡被上訴人於107年7月31日給付上訴人退休金共129萬4,660元。

　㈢被上訴人於107年8月6日發放107年度特休折算工資2萬5,512元（即系爭特休折算工資）予上訴人。

五、本院判斷：　　

　㈠按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：「工資，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，包括工資、薪金及按計時、計日、計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」。該所謂「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」者，係指符合「勞務對價性」而言，所謂「經常性之給與」者，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（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0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㈡又按勞基法第38條規定，特別休假為勞工依任職年資，按年得享有之休假權利，其日數因勞工任職期間之久暫而有差異，乃為獎勵勞工繼續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工作滿一定期限而設，具有免除勞務之恩惠性質。又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未工作，雇主仍應給付工資；但如勞工未排定特別休假，致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能休畢，則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之情形，雇主應按勞工未休日數發給日薪。勞工於該年度倘未排定特別休假，其繼續工作僅能認為係在正常工時內提供勞務，而雇主既已依勞動契約給付勞工薪資，其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再就勞工未休畢特別休假給與之金錢，當非勞工繼續工作之對價，僅能認係補償勞工未能享受特別休假所給與之代償金。再徵以特別休假之設計，旨在提供勞工休憩、調養身心之機會，並非用以換取工資，況勞工於每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是否均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而得支領代償金，未必逐年相同，亦不具備經常性，與勞基法所規定工資定義不同，自非屬工資性質。系爭特休折算工資既非屬工資而不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，且如不應計入，結算後被上訴人已足額給付退休金乙節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86頁），則上訴人無何退休金差額得再請求。

六、結論：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1萬4,096元本息，為無理由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，尚無不合，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。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　法　官  匡　偉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庭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梁夢迪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　程省翰



